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
推荐对象汇总表
	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					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一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										
	序号
	先进集体名称
	集体性质
	集体级别
	集体人数
	集体负责人姓名
	集体负责人单位及职务
	集体所属单位名称
	集体主要荣誉或成绩（按重要程度倒序排列，限5项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

二、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汇总表									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政治
面貌
	学历学位
	工作单位
	单位
性质
	职务
	行政
级别
	职称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通讯地址
	邮编
	主要荣誉或成果（按重要程度倒序排列，限5项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三、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对象汇总表									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政治
面貌
	学历学位
	工作单位
	单位
性质
	职务
	行政
级别
	职称
	身份证号
	联系电话
	通讯地址
	邮编
	主要荣誉或成果（按重要程度倒序排列，限5项）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注：1.按推荐顺序填写，一式5份上报。 “临时集体”、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劳动模范”、“高级专家”等情况请在备注栏中注明。							
    2.单位性质根据所在单位性质选填“机关”、“事业单位”、“社会团体”、“其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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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姓名：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
	组织人事部门意见
	


签字人: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	


签字人: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公安部门意见
	



签字人:
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推荐集体仅征求公安部门意见，推荐个人需征求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、公安等部门意见，征求意见表一式5份，报教育部人事司。
